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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7/2021_2022__E7_A1_95_

E8_81_94_E8_80_83_E6_c80_227692.htm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

进行民法教学和科研的体会，并结合从事法律硕士考前辅导

的经验，就法硕联考民法学的复习谈以下看法，仅供广大考

生参考。 一、掌握现行主要民事立法，熟悉相应的民事法律

条文。 民法涉及的民事法律制度较多，而且，各项民事法律

制度的内容各不相同，彼此间的联系不易捕捉。而现行的民

事法律条文则是将相应的民事法律理论予以抽象概括，经过

立法者的提炼而形成的成果。因此，考生在民法的考前复习

中理解了民事法律条文，就把握住了民事立法所确认的民事

法律理论的精华部分。 此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民事法

律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存在众多的民法学派。而现

行民事法律条文的规定内容应当是考试的标准答案，大家在

考前复习中熟悉了民事法律条文，无异于把握了考试答案。 

当然，熟悉民事法律条文，并不是让大家背诵法律条文，而

是应着眼于把握这些法律中所体现的立法内容。由于我国目

前尚无民法典，所以，民法考前复习和应试时所涉及的单行

民事法律文件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

继承法》等。 二、注意把握民事法律理论的体系。 很多考生

感觉民事法律理论所包含的具体民事制度较多，互无联系，

又缺乏系统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民事法律

理论中的各项民事制度绝非一盘散沙，它们彼此之间均存在



着内在联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如果大家能够把握民事法

律理论的系统性，自然可以提高民法的复习效率，取得较好

的复习成果。 把握民事法律理论系统性的关键在于民事法律

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对其调整对象市场经济

关系中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进行调整后产生的法律结果，

即上升为思想意识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民法的这一

调整功能涉及到整个民事领域，故此类民事法律关系普遍存

在于各项民事活动中。由于每个民事法律关系均包含主体、

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而每个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

消灭均以相应的民事法律事实作为前提。由此可见，每项民

事活动都表现为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而均通过其主体、

客体和内容以及相应的民事法律事实来表现该民事活动的具

体内容。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三要素构成的普遍性和民事法律

事实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普遍性，成为贯

穿各项民事法律制度的主线。 因此，大家在复习民法时，不

妨从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入手，用民事法律关系将民法所包

含的各项民事制度串联成一个整体。其中，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和诉讼时效均属于民事法律事实的的范畴；公民（包含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和法人制度则归

入主体制度；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债权（合同）、知

识产权、继承权等则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的具体表现。 三

、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民事法律是以任意性规范

为主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不仅表现出民

事法律规范调整民事活动的原则性，要求民事主体从事的民

事活动不得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强制性民事法律规范相抵触

。同时，又往往允许当事人在合法的范围内协商约定具体的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其典型表现当推各种合同的订立。所

以，大家在复习民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结合社会经济生活

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民事法律规范所包含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切忌用僵硬的公式化的思维方法来解释民事法律条文和现实

社会中的民事现象，也不要过分夸大民事法律规范的原则性

，将其绝对化。 同样，处理好民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也表现在既要准确把握民事法律条文规定的法律标准和民法

理论的观点，又能够在解答具体问题时灵活地运用有关的民

法理论，将其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